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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中集环科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毅

0513-85564961
江苏省南通市城港路159号

ir_safeway@cimc.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孟阳

0513-85564961
江苏省南通市城港路159号

ir_safeway@cimc.com

30155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389,733,264.48
115,091,753.78
133,934,821.26
173,436,170.50

0.19
0.19
2.46%

本报告期末

5,391,254,971.49
4,514,607,669.18

上年同期

2,563,168,748.69
358,290,611.30
412,563,283.77
335,563,122.92

0.7
0.7

13.23%
上年度末

5,581,938,346.00
4,662,844,409.2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45.78%
-67.88%
-67.54%
-48.31%
-72.86%
-72.86%
-10.7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3.42%
-3.1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WIN SCORE INVEST⁃
MENTS LIMITED

珠海紫琅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珠海鹏瑞森茂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关海果

43,268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76.50%
4.36%
4.14%
0.2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459,000,000
26,156,101
24,843,899
1,609,900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459,000,000
26,156,101
24,843,899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0

数量

0
11,956,099
15,881,357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远见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倪多仙

肖大平

张新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外法人

0.24%
0.09%
0.08%
0.07%
0.06%
0.06%

公司董事长杨晓虎先生为珠海鹏瑞森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
合伙人深圳市鹏瑞森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同时为WIN SCORE INVESTMENTS LIMITED的董事。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股东关海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65,200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144,700
股，合计持有1,609,900股。股东肖大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800股，通

过信用账户持有474,091股，合计持有478,891股。

1,456,001
510,000
478,891
393,100
385,029
342,47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
用账户持股

数 量
合计

0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0.00%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
份且尚未归还

数 量
合计

0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0.00%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持股

数量合计

385,029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0.06%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11,000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新
增/退出

新增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
还数量

数量合计

11,000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0.00%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
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396,029

占总股本的比例

0.07%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于2024年4月11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本次解除限售股

东户数为6,890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5,493,5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156%。具体详见公
司 2024年 4月 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
告》。

证券代码：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24-066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5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7）。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回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情况2023年9月26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具体内容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2023年10月至2024年8月，公司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均披露了回购进展情况。具体内
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进展公告》。

截至 2024年 8月 1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回购股份的数
量为 15,705,8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434%，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24.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
民币15.0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312,775,001.3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的价格、资金来
源等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实际执行情况与回购方案和回购
报告书不存在差异。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回购的
实施不会对公司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
出现重大变动，亦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二、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自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袁正刚

刘 谦

云浪生

汪少山

李菁华

刘建华

职务

董事长、总裁

董事、高级副总裁

董事、高级副总裁

高级副总裁

高级副总裁

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

买卖方式

集中竞价买入

集中竞价买入

集中竞价买入

集中竞价买入

集中竞价买入

集中竞价买入

交易时间

2024年6月4日

2024年6月4日和5日

2024年6月5日

2024年6月4日和5日

2024年6月4日

2024年6月4日

交易数量
（股）

363,100
263,900
44,000
132,100
110,000
106,000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0218%
0.0159%
0.0026%
0.0079%
0.0066%
0.0064%

变动原因

看好公司未来发展

看好公司未来发展

看好公司未来发展

看好公司未来发展

看好公司未来发展

看好公司未来发展

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述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如公司在回购股份后按既定用途成功实

施，总股本不会变化。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或所回购股份未全
部用于上述用途，未使用的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总股本则会相应减少。

在回购股份实施上述用途/注销之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
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四、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24-067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回购注销共涉及446名激励对象（部分激励对象参与了多期的激励计划），回购注销股份

合计12,925,164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763%，回购总价款合计274,052,325.98元。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12,925,164股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事宜。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3、2023年12月14日、2024年4月25日和2024年5月2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减资的相关公告。自公
告日起45日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要求。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总体情况
（一）终止实施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1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3年12月13日召开202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终止实施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激励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1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终止实施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之限制性股票激励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3-073）。

（二）回购注销2021年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24年3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4年4

月24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 2024年 3月 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4-021）和《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4-022）。

（三）终止实施2021年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5

月27日召开202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终止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5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终止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4-041）和《关于终止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2024-042）。

本次回购注销共涉及446名激励对象（部分激励对象参与了多期的激励计划），回购注销股份合
计12,925,164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涉及资金总额为274,052,325.98元。公司已向全部
回购对象支付了回购价款，合计金额为274,052,325.98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信会师报字[2024]第ZB11130号《验资报告》。

二、回购注销数量及价格说明
本次回购注销共涉及446名激励对象（部分激励对象参与了多期的激励计划），因公司于2023年5月实施了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因此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相应了调整。本次回购注销股
份合计12,925,164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763%，回购总价款合计274,052,325.98元，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信会师报字[2024]第ZB11130号《验资报
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终止实施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260名激励对象，数量合计为1,916,880股。其中：
（1）254名激励对象因公司主动终止激励计划而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897,140股（1,355,100股×1.4=1,897,140股），按照每股 24.935714元（34.91元/股÷1.4≈24.935714元/股）退

还款项47,306,541.00元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3,861,431.81元。
（2）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而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9,740股（14,100股×1.4=19,740股），按照每股24.935714元（34.91元/股÷1.4≈24.935714元/股）退还款项492,231.00元。
本期回购金额小计为51,660,203.81元。
（二）回购注销2021年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限制性股票1、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共涉及322名激励对象，合计为236.7792万股。其中：
（1）2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而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30,160股（164,400

股×1.4=230,160股），按照每股21.7714元（30.48元/股÷1.4≈21.7714元/股）退还款项5,010,912.00元。
（2）300名激励对象因公司未完成2023年既定的业绩目标而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合计2,137,632股（1,526,880股×1.4=2,137,632股），每股21.7714元（30.48元/股÷1.4≈21.7714元/股）退
还款项46,539,302.40元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2,522,402.56元。

本期回购金额小计为54,072,616.96元。2、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共涉及408名激励对象，合计为344.379万股。其中：
（1）2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而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79,680股（271,200

股×1.4=379,680股），按照每股17.8857元（25.04元/股÷1.4≈17.8857元/股）退还款项6,790,848.00元。
（2）382名激励对象因公司未完成2023年既定的业绩目标而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合计 3,059,070股（2,185,050股×1.4=3,059,070股），按照每股 17.8857元（25.04元/股÷1.4≈17.8857元/
股）退还款项54,713,652.00元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1,359,178.72元。

（3）1名激励对象因2022年度的个人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而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合计5,040股（3,600股×1.4=5,040股），按照每股17.8857元（25.04元/股÷1.4≈17.8857元/股）退还款项90,144.00元。

本期回购金额小计为62,953,822.72元。
（三）终止实施2021年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300名激励对象，数量合计为2,137,632股。其中：
（1）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而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120股（10,800股×1.4=15,120股），按照每股21.771429元（30.48元/股÷1.4≈21.771429元/股）退还款项329,184.00元。
（2）297名激励对象因公司主动终止激励计划而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122,512股（1,516,080股×1.4=2,122,512股），按照每股 21.771429元（30.48元/股÷1.4≈21.771429元/股）退

还款项46,210,118.40元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2,643,133.20元。
本期回购金额小计为49,182,435.60元。2、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而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0,580股（14,700股×1.4=20,580股），按照每股17.885714元（25.04元/股÷1.4≈17.885714元/股）退还款项368,088.00元。
（2）379名激励对象因公司主动终止激励计划而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038,490股（2,170,350股×1.4=3,038,490股），按照每股 17.885714元（25.04元/股÷1.4≈17.885714元/股）退

还款项54,345,564.00元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1,469,594.89元。
本期回购金额小计为56,183,246.89元。
综上，本次回购注销2020年激励计划、2021年激励计划、2022年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汇总如下：
激励计划名称

2020年激励计划

2021年激励计划

2022年激励计划

合计

期数

第三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回购注销人数

260人

300人

322人

408人

382人

446人

回购注销数量（股）

1,916,880
2,137,632
2,367,792
3,443,790
3,059,070
12,925,164

回购金额（元）

51,660,203.81
49,182,435.60
54,072,616.96
62,953,822.72
56,183,246.89
274,052,325.98

三、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以截至 2024年 8月 19日的股份构成为基准，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763%。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664,869,506股变更为1,651,944,342股。
单位：股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

76,500,352
1,588,369,154
1,664,869,506

比例

4.59%
95.40%
100%

本次变动

数量

-12,925,164
0

-12,925,164

本次变动后

数量

63,575,188
1,588,369,154
1,651,944,342

比例

3.85%
96.15%
1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实际变动结果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回购注销后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

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
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319 证券简称：麦捷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8
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麦捷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居济民

0755-82928319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坪山

科技路麦捷科技智慧园

securities@szmicrogate.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王大伟

0755-82928319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坪山

科技路麦捷科技智慧园

securities@szmicrogate.com

30031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452,773,182.65
144,518,863.79
128,145,056.93
115,455,400.71

0.1663
0.1663
3.41%

本报告期末

6,164,970,848.25
4,250,435,401.37

上年同期

1,408,983,583.27
101,380,451.75
81,797,797.18
317,754,405.72

0.1180
0.1179
2.52%

上年度末

5,976,792,706.55
4,181,051,624.1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3.11%
42.55%
56.66%
-63.67%
40.93%
41.05%
0.8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3.15%
1.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深圳远致
富海电子
信息投资
企 业（有
限合伙）

59,119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持股比例

14.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25,689,18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0

数量

0

深圳市特
发集团有
限公司

张美蓉

深创投红
土私募股
权投资基
金 管 理
（深圳）有
限公司－
深创投制

造业
转型升级
新材料基
金（有 限

合伙）

叶文新

钟志海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杨文婷

钟艺玲

叶蓉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8.28%

5.07%

4.55%

1.01%

0.87%

0.67%

0.66%

0.48%

0.48%
公司前10名股东中，深圳远致富海电子信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叶文新、钟艺玲、叶蓉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股东叶文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837,500股以外，还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911,5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8,749,000股；
股东杨文婷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703,

500股。

72,000,000.00

44,089,902.00

39,529,415.00

8,749,000.00

7,547,902.00

5,802,218.00

5,703,500.00

4,191,301.00

4,140,000.00

0

33,065,326.00

0

0

0

0

0

0

0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13,109,999.0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证券代码：300598 证券简称：诚迈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6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诚迈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锟

025-58301205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4幢

chengmai@archermind.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沈天苗

025-58301205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4幢

chengmai@archermind.com

30059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864,265,999.57
-55,546,983.88
-70,710,359.27
-106,021,656.60

-0.2561
-0.2561
-3.65%

本报告期末

2,111,145,520.46
1,484,461,928.16

上年同期

913,130,644.68
-107,928,830.16
-113,130,630.33
-52,046,204.87

-0.5086
-0.5086
-9.48%

上年度末

2,404,459,001.80
1,542,657,557.7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5.35%
48.53%
37.50%

-103.71%
49.65%
49.65%
5.8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2.20%
-3.7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南京德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南京泰泽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37,574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26.56%
4.4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持股数量

57,639,069
9,672,292

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0

数量

28,308,798
0

南京观晨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Scentshill CapitalI,
Limited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四

二二组合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 南 方 中 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张珂

王亮

倪广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80%

0.55%

0.48%

0.44%

0.35%

0.27%
0.24%
0.24%

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股东张珂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12,290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64,000股，实际合计持有576,290股。

3,901,436

1,201,131

1,051,183

952,179

765,381

576,290
530,612
521,228

0

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全称）

招商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南方中
证 1000 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169,907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10%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36,0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2%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765,381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35%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21,8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1%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24-062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971万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35%，共涉及227名激励对象。本次用于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2、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750,833,257股变更为2,631,123,257股。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核心人员

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骨干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
远发展，2018年12月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五次会议及2018年12月24日召开的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计划”）。2019年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关于重新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9年 2月 13日为授予日，授予 264名激励对象 13,146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19年2月21日登记上市。2020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及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需回购24名离职员工持有的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以及公司第一个解锁期考核业绩未实现需回购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076.50
万股。2020年10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
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需回购13名离职员工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4万股。2020年11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
已授予但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激励对象为37人，回购注销总股数为1,175万股，占回购注销前
公司股本总数的0.43%。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程序。2021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
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需回购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5,985.50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相关公告。

二、公司前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基本情况
本计划共授予264名激励对象13,146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于2020年11月3日披露了《关于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公司已完成对37名激励对象共
计 1,17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2,762,583,257股变更为 2,750,833,257股。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该部分股份注销的登记手续。

公司剩余需要回购注销 227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总数为 11,971万股。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工作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750,833,257股变更为2,631,123,257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原因以及数量1、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按照本计划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相关规定，

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本计划的规定回购注销。2、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
根据本计划的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为：
（1）第一个解锁期：公司 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 2018年

增长15%以上。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8,925.86万元；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20,639.67万元、5,210.50万元。因此，公司2019年未达到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公司层面解锁业绩条件的第一个解锁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即公司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2018年增长15%以上，且锁定期内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第二个解锁期：公司 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 2019年
增长15%以上。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5,210.50万元；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28,853.13万元、-33,277.84万元。因此，公司 2020年未达到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公司层面解锁业绩条件的第二个解锁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即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2019年增长15%以上，且锁定期内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
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根据公司本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并注销第一个解锁期、第二个解锁期未达成解锁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

（二）回购价格及调整说明1、调整原因
公司2019年5月17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截止2019年3月31日公司的总股本2,762,583,2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人民币0.2元（含税）

现金股利。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7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7月16日。
根据本计划第十四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

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
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根据本计划的相关规定，对出现激励计划第八章第二（一）款规定情形负有个人责任的，或出现
激励计划第八章第二（二）款规定情形的，回购价格不得高于授予价格；出现其他情形的，回购价格不
得高于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2、调整方法

根据本计划第十四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因公司派息后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方法
如下：P＝P0-V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
额。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大于1。

3、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价格为2.30元/股，根据上述调整方法，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每股回购价格为2.28元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三）回购资金总额及来源
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总额（不含利息，利息根据实际情况计算）为27,293.88万元，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减资情况相关公告
2020年4月28日、2020年10月10日、2021年4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已获授未解

锁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验资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4年8月2日对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4）第 441C000250
号】，审验了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审验结果如下：截至 2024年7月26日止，变更后的股
本为2,631,123,257.00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限制性股票注销事宜已完成。本次
公司回购注销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六、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对比表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其中：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124,392,119
119,710,000
2,626,441,138
2,750,833,257

比例

4.52%
4.35%
95.48%
100.00%

本次变动股份数
量（股）

-119,710,000
-119,710,000

0
-119,710,0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4,682,119
0

2,626,441,138
2,631,123,257

比例

0.18%
0%

99.82%
100.00%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总股数为 11,971万股，共涉及 227名激励对象，占本次回购注
销前公司总股本2,750,833,257股的4.35%，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631,123,257股。公司将尽快办理相
关的工商登记变更及备案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其他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
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961 证券简称：瑞达期货 公告编号：2024-047
债券代码：128116 债券简称：瑞达转债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瑞达转债”回售的第七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价格：100.245元/张（含息、税）

2、回售条件满足日：2024年8月9日

3、回售申报期：2024年8月15日至2024年8月21日

4、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4年8月26日

5、回售款划拨日：2024年8月27日

6、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4年8月28日

7、回售期内暂停转股，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8、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245元/张（含息、税）卖出持有的“瑞达转债”。截至

本公告披露的前一个交易日，“瑞达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

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9、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持有的本期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划扣等情形，债券持有人本次回售

申报业务失效。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8月9日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20.15元/股），且“瑞达转债”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根据《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瑞达转债”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现将“瑞达转债”回售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瑞达转债”回售情况概述

1、回售条款

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回售条款具体如下：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

价的70%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

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

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30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

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

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的上述有条件回售条款，本次回售价格为“瑞达转债”面值加上当期应计

利息，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1.9%（“瑞达转债”第五个计息年度，即 2024年 6月 29日至 2025年 6月 28日的票面利

率）；t=47天（2024年6月29日至2024年8月15日，算头不算尾）。

计算可得：IA=100×1.9%×47/365=0.245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瑞达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100.245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持有“瑞达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

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

际所得为100.196元/张；对于持有“瑞达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暂免征收所得税，

回售实际所得为100.245元/张；对于持有“瑞达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

售实际所得为100.245元/张，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3、回售权利

“瑞达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瑞达转债”。“瑞达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

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告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应当在满足回售条件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回售公告，此后在回售期结束前每个交易日披露

1次回售提示性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回售条件、申报期间、回售价格、回售程序、付款方法、付款时间、

回售条件触发日等内容。回售条件触发日与回售申报期首日的间隔期限应当不超过15个交易日。

公司将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刊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4年8月15日至2024年8月21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

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在回售款划拨

日之前，如已申报回售的可转债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瑞达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

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4年8月26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4年8月27日，投资者回售

款到账日为2024年8月28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瑞达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暂停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瑞达转债”持有人发出

交易、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回售、转托管。

特此公告。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61 证券简称：瑞达期货 公告编号：2024-048
债券代码：128116 债券简称：瑞达转债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瑞达转债”恢复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8116
2、债券简称：瑞达转债

3、转股起止时间：2021年1月4日至2026年6月28日

4、暂停转股时间：2024年8月15日至2024年8月21日

5、恢复转股时间：2024年8月22日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8月9日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20.15元/股），且“瑞达转债”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根据《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瑞达转债”有条件回售

条款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1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瑞达转债”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可转

换公司债券实施回售的，在回售申报期间应当暂停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瑞达转债”在回售申报期间暂停转股，即自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开始暂停转股，暂停转股

期为五个交易日，至2024年8月21日（星期三）止。

“瑞达转债”将在本次回售申报期结束的次一交易日，即 2024年 8月 22日（星期四）起恢复转

股。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4-061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2024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批准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决定及处理公司以统一注册或分品种注册的形式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800亿元（含80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的相关事宜，类型包括但不
限于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含中长期含权票据）、永续票据、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
支持票据、项目收益票据、权益出资型票据等在内的债务融资工具；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理层
处理上述相关事宜。

公司已于2024年8月16日至2024年8月19日发行2024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所募集资金将主
要用于补充公司日常流动资金及偿还公司有息债务。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中期票据全称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中期票据简称

中期票据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龙源电力MTN002
102483602

2024年8月20日

40亿元人民币

100元/张

期限

发行日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3年期

2024年 8月 16日至 2024年 8
月19日

2027年8月20日

40亿元人民币

2.08%
本期发行中期票据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

站（http://www.shclearing.com.cn）上刊登。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0日


